
黔教函〔2021〕102 号

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
2021 年高等学校教师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、

中小学教师、实验技术人员等
系列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

- 2 -

二、切实贯彻落实教育评价改革的要求

（一）将师德表现作为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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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将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职称评审的基本要求

（三）将科学的评价导向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标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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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四、切实加大职称评审简政放权力度

（一）继续推进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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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进一步推进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。

五、扎实开展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

（一）切实做好中小学正高级评审推荐工作。

（二）切实做好副高级以下职称评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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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切实开展继续教育学习

七、切实推进网络评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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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切实开展评审推荐工作

（一）

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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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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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装袋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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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时间和地点

（八）评审费交付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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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其他系列评审要求

（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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